乐财字〔2020〕128号

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处理决定书
当事人：乐平市洎阳街道办事处
地址：景德镇市乐平市民电路
一、项目相关情况

我单位接到相关人员对乐平市人民武装部民兵训练基地家电采购与安装项目（第二次）（招标编号：JXZH-2020-招03号）项目招投标的反映。反映人称：本项目采购活动中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情形。
二、相关情况认定
关于反映的事项，经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乐平市人民武装部民兵训练基地家电采购与安装项目（第二次）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但评标委员会人数仅有3人，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四十七条规定：“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评审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2.商务评分中“产品及制造商实力：根据投标产品的技术先进性、稳定性，产品制造商的品牌美誉度、近三年上市公司年报业绩等综合排序。第一名得 10 分；第二名得 5 分；其余酌情赋分，但最低不低于1分。”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同时与《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规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将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也不得通过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相违背。
3.“投标人制作的投标文件，编制科学严谨，封装精美，易于评审。优秀得5分，良好得3分，其余酌情赋分，但最低不低于1分。”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同时与《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号）相违背。
三、处理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2014年修正）第七十一条第三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七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七）采用综合评分法时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之规定。经研究，决定对你单位予以如下行政处罚：1、责令你单位限期改正；2、对你单位给予警告。
本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财政部门提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乐平市财政局　
                            2020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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